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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拒绝死亡的权利？

      安乐死在欧洲国家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最近，一位名叫戴安娜的普通英国女子去世，再度在英国掀起安乐死

的辩论。戴安娜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中，抱着病残的躯体出入各级法院，顽强地寻求“有尊严地死亡”之权利，

最终失败了。在欧洲人权法院宣布支持英国法院拒绝承认“死亡权”的判决13天后，戴安娜停止了呼吸。英国广播公

司著名的“全景”栏目专门为她制作了一期节目：“请帮助我死去”，也向每一个观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死亡，是

不是一种权利？”   

  一   

  戴安娜是一名肌无力症患者。肌无力症又称为运动神经疾病，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主管运动机能的部分出现障碍

而引起一种疾病。患者首先四肢失却知觉，随后呼吸肌、吞咽肌等相继丧失功能，最终病人因无力呼吸或吞咽而窒息

或噎死。这是一种不治之症。看过电视剧《过把瘾》的读者可能还记得结尾时的镜头，当男女主人公在经历情感千般

磨难而最终拥抱在一起时，男主角突然四肢一软，颓然倒下，正是肌无力症的早期症状。但是，尽管患者丧失所有的

“活动”（包括语言）功能，但其思维能力并不受影响。   

  戴安娜本是一个充满生活朝气的漂亮女子。1999年被确诊肌无力症后，她逐渐丧失了运动能力和语言能力，终

日困在轮椅上，依靠导管补充身体的全部需要，与外界的交流只能通过点头、摇头以及借助一个固定在轮椅上的光书

写器进行的，这个机器能够感受其手腕发出的压力而敲击字母，但是写一个最简单的句子也要花费20分钟。这样一种

生存状态让戴安娜感到失去人格和尊严，而肌无力症患者的生命以窒息或噎死而告终的结局更让她不寒而栗。当病程

夺去了她的全部行动能力后，她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希望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不是束手待毙。然而，

此时疾病已经使她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这一愿望，只能寻求第三者的帮助。由于英国法律禁止医生实施安乐

死，戴安娜转而求助于丈夫布莱恩•布莱迪。然而，按照英国《自杀法》，协助他人自杀以谋杀罪论，可处以14年监

禁。戴安娜与丈夫共同生活了25年，彼此恩爱，她不愿意看到丈夫为此入狱。为了不触犯法律，就只能寄希望于改变

法律。   

  2001年7月，戴安娜委托人权组织给英国总检察官写信，请求豁免其夫布莱恩因帮助自己结束生命而可能遭到的

谋杀罪指控，遭到总检察官的拒绝。于是戴安娜向高等法庭起诉，以“侵犯人权”为由请求推翻总检察官的决定，从

而开始了一场争取“体面死亡的权利”的法律征程。10月18日，高等法庭拒绝了戴安娜的请求。戴安娜上诉至英国

上议院。11月29日，上诉被驳回。戴安娜不愿就此罢休，采取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举动：由救护车护送着跋涉9个
小时，来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英国上议院的决定。2002年4月29日，欧洲人权法

院作出最终裁定，英国法院的决定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14天后，戴安娜停止了呼吸。   

  二   

  以往，安乐死问题主要是在医学上、伦理道德上、宗教上引发争议，法律上的讨论主要限于刑法领域，例如是否

需要对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追究刑事责任。戴安娜临终前的法律之旅，是第一次将安乐死置于“人权”的范畴之中，要

求法律上确认“有尊严地死亡是一项基本人权”，因而引起各界的极大关注。   

  英国为实施《欧洲人权公约》而在2000年颁布了《人权法案》。戴安娜的律师认为，选择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

结束生命，是一项基本人权。英国总检察官拒绝对协助自杀者给予豁免的，实际上剥夺了戴安娜的这一基本人权。具

体来说：   



  第一，《人权法案》宣布任何人都有权免受非人道的、屈辱的、令肉体和精神遭受折磨的境遇。肌无力症患者正

处于这样一种境遇中。总检察官的决定实际上是强迫戴安娜继续承受这样一种屈辱的、肉体和精神倍受折磨的境遇。  

  第二，《人权法案》宣布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有绝对自主权。鉴于戴安娜的病情，她要实现对自己的身体和生

命的自主权客观上需要他人的帮助，这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三，《人权法》反对个人歧视。如果戴安娜是一个正常的人，她可以合法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自杀并不是

犯罪。但是疫病使她失去了自杀的能力，她需要第三者的帮助。然而《自杀法》对协助自杀者以犯罪论处，使她无法

获得第三者的帮助，因此构成了对戴安娜的歧视。   

  然而，英国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都没有接受这种主张。英国上议院认为，《人权法案》赋予个人以“有尊严地活

着”的权利，而不是“有尊严地死亡”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也认为，从《欧洲人权公约》或者《人权法案》

本身，都不能推论出“死亡的权利”，不论死亡是经第三人之手还是由公共机构（如医院）帮助进行。   

  法院对于《人权法案》的解释似乎有些武断，但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结果，尽管对于戴安娜来说，这样一个结局

可能过于残忍。安乐死的问题牵涉到道德伦理、宗教、法律、医学诸多方面的巨大分歧，是否应当将安乐死合法化，

应当是由民意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决定的问题，而不应由法院通过个案来确认这一将对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产生重

大影响的法律原则。在拒绝承认“死亡权”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隐忧，那就是对生命价值的轻视可能导致人类屠杀

惨剧的重演。欧洲国家对于当年法西斯德国所推行的以消灭劣等种族或者老弱病残者为目的的安乐死计划记忆犹新，

因此对于将安乐死合法化普遍抱有警惕心理。   

  三   

  如果安乐死被视为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一种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消除的阴影。目前，尽管

只有荷兰、美国的密执根州将安乐死合法化，但是不少国家的法律中都有一些灰色地带，给安乐死提供了生存空间。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一直是最强烈地反对安乐死的国家，但是近10余年来，严格的法律规则也开始出现松动。1
989年的布兰德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医生应家属的要求而撤除对脑死亡病人的人工维

持营养系统，不构成犯罪。1995年，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病人已陷入临终前的昏迷状态阶段。1997年的林塞

儿案件也是一个肌无力症患者提起的诉讼，它明确了在病人出现窒息或者噎死的症状时，医生为减轻病人死亡的痛

苦，可以给予大剂量的吗啡或其他止痛药物，尽管这可能加速病人的死亡。由此也确立了保护医生的“双重效果原

则”，即如果医生使用致命剂量药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即使它可能同时引起缩短生命的效果，医生

也不承担刑事责任。最近的一个案件涉及到高位截瘫、依靠人工营养维持系统生存的病人希望撤除人工维持系统，依

自己的愿望服药而走向死亡的诉讼请求。就在欧洲人权法院驳回戴安娜的请求的同一天，英国法官做出了“许可”的

裁定，以便“减缓其痛苦，令生命平和地、有尊严地结束”。这一判决令人震惊，它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安乐死合法化

的边缘。戴安娜的案件与它的区别仅在于，从医学角度来看，戴安娜还没有达到必须以药物终止无法忍受的痛苦，哪

怕因此而危及生命的地步。然而，就“死亡权”而言，这恐怕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了。   

     

  四   

  法院在安乐死问题上的摇摆，展示了现代人在生命价值问题上陷入的两难境地：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个体意义上的

还是社会意义上的？   

  西方国家传统价值观的来源——基督教将生命视为上帝的创造，因此生命是神圣的，珍贵的，每个生命——不论

是否有残缺——都是平等的。这也就导致一切人为的消灭生命的举动，不论是自杀还是协助自杀，都是不能接受的。  

  当20世纪中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支撑生命价值观的宗教基础瓦解了，生命完全成了个体的所有物，一种



“我”的有形载体，也是对“我”的一种束缚。个体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请求他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似乎都是个体在

实现自我愿望，在行使对自己身体的一种绝对的、自主的控制权。   

  然而，对于社会而言，这样一种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人们基于身体的痛楚而消灭生命，它意

味着有残缺的生命是不完美的了，没有存在价值的，因此在个体的生命之间也就出现了等级，有了优劣之分。对自己

生命的任意处置，也就使得“消灭一个生命”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今天可能还是因为临终前的痛苦无法忍受，明

天就可能是因为不治之症本身让人绝望，后天则可能是因为经济负担或者其他因素。特别是，如果“死亡权”成为自

杀者的一种基本人权，其他人相应地就有了“杀人”的义务。谁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癌症晚期患者？抑郁症患者？

谁负有这样一种义务，医生？家人？警察？不论是在一个家庭中，还是在一个社区或社会中，老弱病残者、处于劣势

的种族或群体并不会体味到“权利”，相反只会感受到压力。如果再出现希特勒式的政治狂人，不难预见这将引起什

么样的后果。   

  面对安乐死，我们将如何决定生命价值中个体自由的边界？   

  2002年5月4日于英国剑桥   

来源：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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